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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市2025年上塘河流域雨污分流改造提升工程

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

法律意见书

浙圣律120251意见书第0382号

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海宁淳源水务有限公司(下称"委托人")

的委托，担任其海宁市2025 年上塘河流域雨污分流改造提升工程(下称本项目)专

项债券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中的前期准备工作事宜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前 言

本法律意见书的主要依据

l、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财库 (2020) 43号)

3、《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

方法与限制

(一) 本法律意见书采用的基本方法

1、审阅相关主体提供的资料、信息与文件；

2、与相关主体的有关人员会面和访谈；

3、核查相关主体网络渠道的资料、信息与文件；

4、查阅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专项债券项目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

5、依据相关法律、政策、程序及实际操作惯例作出的法律判断。

(二)本法律意见书基于下述假设与限制

1、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本所的文件均是真实的，所有提交文件的复印件与原件

均是一致的；

2、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本所的文件均由相关当事方合法授权、签订和递交；

3、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本所的文件上的签字、印章均是真实的；



4、所有相关主体对本所作出的有关事实的阐述、 声明、保证 (无论书面还是口

头作出的) 均为真实、准确的；

5、描述或者引用法律问题时涉及的事实、信息和数据均是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相关主体提供给本所的所限于前述规定的有效事实、信息和数据；

6、本所根据专项债券项目具体情况对某些事实进行跟踪核实和确认，但不保证

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后某些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

三、声明事项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规贝忖旨引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2、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准备工作的法律文件报送，并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核查、验证。

4、委托人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其他材料。委托人保证上述文件真实、准确、完整，文

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5、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委托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准备工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

财务、审计、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

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 意见及结论， 并不表明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

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口



四、释义与简称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以

F含义：

浙圣律120251意见书第0382号《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关于
本法律意见书 1指1海宁市2025年上塘河流域雨污分流改造提升工程专项债券发行

前期准备工作之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1指居新铭律师、俞佳伟律师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含经省级政府批准自办债券发行的计

:”“*指gXa!:E £i=W
府债券。

本次债券 指海宁市 2025年上塘河流域雨污分流改造提升工程专项债券

本次准备工作 化 海宁市 2025 年上塘河流域雨污分流改造提升工程专项债券发行
'。所从事之前期准备1作

会计师事务所 1指1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专项评价报

告》

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海宁市2025 年上塘河

指1流域雨污分流改造提升工程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财务评价报告》口折中会咨(2025) 第 1641号1

w江省政府 指lw江省人民政府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财库 ( 2020) 43 号 )



第二部分 正 文

项目概况

(一) 项目基本情况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上塘河流域面临着水体污染、生态退化等

问题，海宁市 2025 年上塘河流域雨污分流改造提升工程的实施有助于完善上塘

河流域片区管网系统，从源头控制河道污染，改善上塘河流域水生态及水环境

项目位于许村镇、长安镇、周王庙镇及盐官镇。

本项目对上塘河流域雨污分流进行提升涉及改造提升DNIOO-DN600雨污分

网总长约37132km, 改造提升泵站82 座，同时完善相关配套设施。

(二)项目性质

本项目是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 ，所属行业领域为城镇污水垃圾处理， 项目自

身能产生一定收益。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属于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 所属行业领域为城

镇污水垃圾处理，符合专项债券发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三)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式

1、投资估算

根据 《海宁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海宁市2025年上塘河流域雨污分流改造提

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海发改审 (2025) 9 号) , 本项目概算总投资

为57900. 00万元，其中工程费用52068. 00万元：区块生活污水治理31900. 00

万元、城镇建成区管网工程9387. 00万元、小集镇区块管网工程9231.00万元

丘塘河流域污水管网排查及检查并修复 1550. 00 万元， 其他费用 3092. 00 万元

预备费 2758. 00 万元。

2、资金筹措方式

本项目概算57900. 00万元，由财政资金统筹保障。其中预算安排11900. 00

万元， 占比 20. 55%; 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46000. 00 万元， 占比 79. 45%。

依据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 《海宁市2025 年上塘河流域雨污分流改造提升

工程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1浙中会咨 (2025) 第



1641 号1 : 本项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46000.00 万元，其中 2025 年计划发行

项债券25000. 00 万元 (其中6000. 00 万元专项债券从铁路杭州萧山机场站枢纽

及接线工程海宁观潮客运枢纽配套工程调入(于2024年9月发行，债券期限20

年， 专项债券年利率 2. 21%) ; 10000. 00 万元专项债券于 2025 年 8 月发行， 债

券期限 20年，专项债券年利率 2. 30%; 9000. 00 万元专项债券计划于本次发行

债券期限 20 年，假设专项债券年利率 3. 00%) ; 2026 年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21000.00 万元，债券期限20 年，假设专项债券年利率3.00%。专项债券每半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项目收益实现前，项目融资还本付息资金通过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统筹安排

3、募集资金使用：本次债券所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本项目。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日资本金来源财政预算安排，项目预算资金占比

20. 55%; 项目资金需求已作安排，债券所募集资金全部用于项目，符合专项债券

发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四) 项目审批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已取得

下列批复文件：

《海宁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海宁市2025 年上塘河流域雨污分流改造提升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海发改审 (2025) 9 号) 立项，项目发展改革委审批监

管平台代码为2412-330481-04-01-333057。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取得了海宁市发展和改革局批复立项，符合专项

债券发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五) 项目实施主体情况

1、根据 《海宁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海宁市2025年上塘河流域雨污分流改造提

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海发改审 ( 2025 ) 9 号) ,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

海宁淳源水务有限公司。

2、项目实施主体

单位名称:海宁淳源水务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洲街道文苑南路235号 3 父1二.二一口气j人少



单位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周华峰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8 iuA2JnEp24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环境保护监测；市政设施管理；

工程管理服务；城市绿化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劳务服务 (不含劳务派遣)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备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肥料销售；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 环境卫生管

理 (不含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城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的处

置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

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城市建筑垃圾处置 (清运);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

餐厨垃圾处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3、项目建设期： 本项日子 2025 年 5 月开工建设，预计于 2027 年 12 月竣工。

建设期32个月。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实施主体经海宁市发展和改革局批复同意的国有

企业，负责本项目建设的各项工作，符合政府地方专项债券相关法律规定的实施主

体要求，具备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依据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海宁市 2025 年上塘河流域雨污分流改造提升工程

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1浙中会咨 (2025) 第 1641 号1,

经专项审核，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1、项目运营收入来源于污水处理费。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 本项目改造管网覆盖范围可收集污水水量约 9. 4 万吨，

约占海宁市总收集污水量的 25. 1%, 本项目建成第 1年污水处理费考虑按海宁市污

水收费 16%测算，以后随着污水处理量的增加，每年按 2%增长，本项目专项债存续期

'司运营收入共99767. 60 万元。

2、运营成本及税负成本

终端计量设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 本项目运营成本由人工成本和设施维护费组成。 本项目

建成后预计新增人员 15人，按每人 8 万元/年，每年增长 3%测算；设施维护费用按

预计建成后项目总投的 0. 6%测算，每年增长3%测算。相关税费主要为增值税及附加，

考虑进项税抵扣，增值税及附加税负率按3%测算。

3、根据上述项目运营收入成本， 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总收入 99767. 60 万元，

总成本 (运营成本及相关税费) 14130.07 万元，总收益 85637.53 万元，可用于偿

还债券本息的收益8563了. 53万元。本项目可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项目收益85637. 53

万元，对应本项目融资到期本息总计 71185. 70 万元，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

数为 1. 20倍，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3. 53%, 项目 自身产生的收益能够偿还全部融资本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 本项目可以

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及完成资金筹措， 并以各项运营收入所对应的

充足、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

况的分析，我1'J未注意到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

的‘隋况。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 本项目运营收益能够覆盖融资本金和利息， 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三、专项债券项目的中介服务机构

(一) 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 《专项评价报告》由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12月

15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401684507709尸) 、浙江省财

政厅于 2018年5 月 21 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1执业证书编号:33000393,

批准执行文号：浙财会字 (2009) 4 号1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系依法成立并合法存

续的会计师事务所， 具备出具 《专项评价报告》 的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法律意见书由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出具。

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浙江省司法厅于 2017 年 3 月 1 日核发的 《律师

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313300007964955896) 。

本法律意见书由浙江圣文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居新铭律师、 俞佳

伟律师作为签署律师， 其均持有浙江省司法厅核发律师执业证书， 且均已经过年

度年检。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系依法成立井合法存续的浙江圣

文律师事务所，具备为专项债券项目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居新铭律师、俞佳

伟律师均具备律师从业资格，具备在法律意见书签字的资格。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项目实施主体系经海宁市发展和改革局批复同意的国有企业， 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具备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本项目是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 ，取得了海宁市发展和改革局的批复立项， 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政策的要求。

本项日资本金来源及占比符合规定， 项目资金需求已作安排，具有稳定的预

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收入能保障偿还专项本金和利息， 专项债券可实现项目

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资金全部用于本项目。

本项目专项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本项目未发现可能影响本次发行及未来债务偿还的重大法律风险， 具备公开

发行专项债券的条件，专项债券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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